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出席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文宗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公司收购股权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莱州风电提供委托贷款的提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风电）主营业务

为风力发电；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７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烟台

东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力）出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考虑到莱州风电目前的经营状况，为满足其资金需求，本公司拟通过银行向莱州风

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贷款总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至三年，经三方协商后可提

前归还。莱州风电公司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现行利率承担委托贷款利息，若今后中国

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该项委托贷款利率随之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曲阜电缆）拟按照评估值收购其控股子公司鲁能泰山曲阜电力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电力电缆）、鲁能泰山曲阜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电缆）自然人股东分别

持有的

４９％

股权。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力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

，

３７５．６４

万元，

４９％

股权对应的评估价

值

１６５４．０６３６

万元，经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６５４．０６３６

万元。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特种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６７２．９７

万元，

４９％

股权对应的评估价

值

８１９．７５５３

万元，经双方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

８１９．７５５３

万元。

收购完成后，电力电缆和特种电缆将成为曲阜电缆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将

分别持有电力电缆和特种电缆

１００％

股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了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

联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鲁能泰山曲阜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曲阜市旅游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８８１０１８００３１３５

法定代表人：徐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缆、电缆、电力电缆、辐照产品制造销售；机械、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销售。

２

、股东情况

特种电缆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２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自然人股东出资

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自然人股东共

８

人，

其中徐龙出资

５６４．３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８．２１５％

；其余

７

人出资

４１５．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７８５％

。

（二）鲁能泰山曲阜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曲阜市旅游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８８１０１８００３６０４

法定代表人：李桂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缆电缆制造销售；风力电缆、船用电缆制造销售；机械、五金、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销售。

２

、股东情况

特种电缆公司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

万元。其中，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６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自然人股东出资

２９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自然人股东共

９

人，其

中李桂苓出资

１１２．０９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６８％

；其余

８

人出资

１８１．９０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３０．３２％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鲁能泰山曲阜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曲阜市旅游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８８１０１８００３１３５

法定代表人：徐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缆、电缆、电力电缆、辐照产品制造销售；机械、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销售。

２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

１

）电力电缆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１８

，

３５０

，

６１３．７３ ２２１

，

８１４

，

９３２．８６

总负债

１９０

，

２２０

，

４８３．３１ １９０

，

５９７

，

９３３．９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８

，

１３０

，

１３０．４２ ３１

，

２１６

，

９９８．９５

净利润

２

，

９８５

，

２１９．７３ ５

，

７７３

，

５６６．２９

（

２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６７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力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

，

３７５．６４

万元。

（二）鲁能泰山曲阜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曲阜市旅游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

注册号：

３７０８８１０１８００３６０４

法定代表人：李桂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缆电缆制造销售；风力电缆、船用电缆制造销售；机械、五金、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销售。

２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

１

）特种电缆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４

，

９９４

，

６５９．０４ ６０

，

６２３

，

２６２．２１

总负债

３８

，

４３５

，

０４５．７７ ４４

，

３８９

，

７４８．１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

，

５５９

，

６１３．８７ １６

，

２３３

，

５１４．１０

净利润

５７９

，

９８９．２８ １９５

，

８９０．５８

（

２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６７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特种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６７２．９７

万元。

四、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曲阜电缆公司以评估值为基础，依法分别收购电

力电缆、特种电缆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４９％

股权。

五、拟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电力电缆《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自然人股东）

乙方（受让方）：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的鲁能泰山曲阜电力电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

乙方的相关事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双方共同遵守：

１

、关于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持有的电力电缆

４９％

（自然人股东合并持有）的股权依

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２

、甲方保证具有合法转让股权的主体资格，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所有权及处分

权，不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亦未涉及任何针对该股权的争议、仲裁及诉

讼，不受任何其他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的限制，并有权签署、履行本协议的条款和约

定。

３

、转让价款。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２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电力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

，

３７５．６４

万元。对应电力

电缆

４９％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６５４．０６３６

万元人民币。

４

、转让价款的支付。本协议签署日后的三年内，乙方暂不支付转让价款。待三年期满

后，乙方将转让价款（含转让款和利息，计息年利率按本金存续期间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支付给甲方

５

、电力电缆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乙方所有。

６

、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其在电力电缆公司的权利、义务，由乙方承担；乙

方遵守和执行公司章程。

７

、违约责任。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但不应超

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给对方当事人造

成的损失。

８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二）特种电缆《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自然人股东）

乙方（受让方）：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的鲁能泰山曲阜特种电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

乙方的相关事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双方共同遵守：

１

、关于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持有的特种电缆

４９％

（自然人股东合并持有）的股权依

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２

、甲方保证具有合法转让股权的主体资格，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所有权及处分

权，不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亦未涉及任何针对该股权的争议、仲裁及诉

讼，不受任何其他优先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的限制，并有权签署、履行本协议的条款和约

定。

３

、转让价款。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３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特种电缆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６７２．９７

万元。对应特种

电缆

４９％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８１９．７５５３

万元人民币。

４

、转让价款的支付。本协议签署日后的三年内，乙方暂不支付转让价款。待三年期满

后，乙方将转让价款（含转让款和利息，计息年利率按本金存续期间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支付给甲方。

５

、特种电缆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乙方所有。

６

、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其在特种电缆公司的权利、义务，由乙方承担；乙

方遵守和执行公司章程。

７

、违约责任。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但不应超

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给对方当事人造

成的损失。

８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股权收购后，电力电缆和特种电缆将成为曲阜电缆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从而提高管

理效率，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壮大曲阜电缆公司，力争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７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０３９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披露，并提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该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登记在册的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邱醒亚

５８

，

３８５

，

３９１ ２６．１３％

２

金宇星

１８

，

４２１

，

７４６ ８．２５％

３

晋宁

１１

，

１５０

，

４８８ ４．９９％

４

苏健

１１

，

０９９

，

５２０ ４．９７％

５

叶汉斌

１０

，

７０８

，

２６６ ４．７９％

６

柳敏

９

，

８７９

，

１７４ ４．４２％

７

刘愚

７

，

１５８

，

９０２ ３．２０％

８

严学锋

４

，

５６６

，

４００ ２．０４％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３７

，

１５９ １．４９％

１０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９８５

，

０１２ １．３４％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邱醒亚

５８

，

３８５

，

３９１ ２６．１３％

２

金宇星

１８

，

４２１

，

７４６ ８．２５％

３

晋宁

１１

，

１５０

，

４８８ ４．９９％

４

苏健

１１

，

０９９

，

５２０ ４．９７％

５

叶汉斌

１０

，

７０８

，

２６６ ４．７９％

６

柳敏

９

，

８７９

，

１７４ ４．４２％

７

刘愚

７

，

１５８

，

９０２ ３．２０％

８

严学锋

４

，

５６６

，

４００ ２．０４％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１５９ １．３４％

１０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９８５

，

０１２ １．３４％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２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徐州市民主南路

６９

号恩华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彭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就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

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营销队伍管理，增强营销队伍的竞争力，以及充分利用营销队伍的

网络渠道资源，扩大销售规模。公司拟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从事医药营销的全资子公

司。

本次投资行为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２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华药业”）拟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行为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３

、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恩华药业拟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拟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拟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民主南路

６９

号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销售。

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恩华药业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货币资金 自有资金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的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将主要从

事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销售。其设立目的主要是

为了便于加强公司营销队伍管理，增强公司营销队伍的竞争力，便于充分利用公司营销队伍

的网络资源，扩大销售规模。

２

、存在的风险：对外投资设立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在进行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但尚可能存在国家许可政策、经营管理及关键人才等方面的不确定

因素带来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认为目前公司已具备了良好的营销队伍和销售网络基

础，而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是在公司现有的营销队伍和销售网络的基础建立的，

未来经营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３

、对公司的影响：江苏恩华和信医药营销有限公司的设立可实现对公司现有业务的进

一步拓展，在保持公司原有业务发展的情况下，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５９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数量为

１３

，

１０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０２％

，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条

件股份。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情况

（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取得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７８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情况

公司以每股

４．６０

元的发行价格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

，

６００

万元。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股票限

售期

３６

个月。本次非公发完成后，中国纸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中国纸业作出的承诺，中

国纸业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经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

及公司回购的情况，其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

保情况。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三、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项目 公司股本情况 股东持股情况 备注

２００９

年非公发

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纸业持有限售股份

６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纸业本次认购的

６

，

０００

万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限售

３６

个月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２８

，

６００

万股

中国纸业持有限售股份

７

，

８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３４

，

３２０

万股

中国纸业持有限售股份

９

，

３６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非公发

向包括中国纸业在内的

５

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

８

，

１９０

万股，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４２

，

５１０

万股。

中国纸业持有限售股份

１２

，

３６０

万股， 其中本次非公发认

购

３

，

０００

万股

中国纸业本次认购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限售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５９

，

５１４

万股

中国纸业持有限售股份

１７

，

３０４

万股

其中涉及本次解禁股

数增加至

１３

，

１０４

万股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冠豪高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中国纸业严格履行了股份限售承诺。

３

、冠豪高新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同意冠豪高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３

，

１０４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０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中国纸业，解除限售股数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万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万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万股）

１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１７

，

３０４ ２９．０８ １３

，

１０４ ４

，

２００

合计

１７

，

３０４ ２９．０８ １３

，

１０４ ４

，

２００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７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７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４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９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八、备查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８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８５％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７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戴德拉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升

７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３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股份，限售期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因限售期满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为非交易日，实际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

派

０．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７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份数由

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本公司

／

本人将遵循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以及本公司

／

本人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有关约定，自浙江东南

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十二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新股。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

、本公司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８５％

；

３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售股持有人为

７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上海戴德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陈升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注：截至本报告日，陈升所持有的

１８００

万股全部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解除限售后该股

份冻结状态保持不变。

四、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光大证券就东南网架非公开发行股份之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

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安排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

禁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9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方振颖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数

147,119,832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

1

、《关于处置广东三埠假日酒店相关资产的议案》

同意

147,119,832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

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通过《关于处置广东三埠假日酒店相关资产的议案》。

2

、《关于处置公司深圳闲置固定资产（房产）的议案》

同意

147,119,832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

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通过《关于处置公司深圳闲置固定资产（房产）的议案》。

3

、《关于拟与开平市公用实业资产经营公司签署

<

土地转让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147,119,832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

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通过《关于拟与开平市公用实业资产经营公司签署

<

土地转让协议

>

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小渝、陈沛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

2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4

、按有关规定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2－047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刊载与境外美元债券有关的公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公告的《中联重

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境外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2－017

号

)

， 本公

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Zoomlion H.K. SPV Co., Limited

（作为发行人）与债券托管人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就

2017

年到期的

4

亿美元

6.875

厘优先债券（以下简称

"

债券

"

）签署了《

Indenture

》

(

以下简称

"

契约

")

。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载了一项与债券有

关的公告。鉴于契约项下的债券是在境外发行，债券持有人为境外投资者，因此，本公司

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该公告。境内投资者可登陆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sgx.com

）浏览该公告。

本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公告内容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的相关信

息而做出， 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购买或认购债券的要约或要

约邀请。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2-071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18

日，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接控股股东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淮南矿业

"

）通知，淮南矿业以自身名义或委托其

全资子公司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资产管理公司

"

），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2%

的计划 （以下简

称

"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

"

）实施期已满。现将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淮南矿业之全资子公司，即上海资产管理公司

二、增持人本次股份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 增持人自

201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8

日的股份

增持期间（以下简称

"

本次股份增持期间

"

）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增持前，即截至

2011

年

12

月

18

日，淮南矿业持有本公司

335,205,170

股股份，占

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046,805,170

股的

32.02%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淮南矿业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资产管理公司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增持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335,205,170

股股份，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本

1,046,805,170

股的

32.02%

。

（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

2011

年

12

月

19

日， 淮南矿业委托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首次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即

2011

年

12

月

19

日起算）以自身名义或委托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择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

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股份）。详情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1－032

号公

告。

2012

年

4

月

23

日公司接淮南矿业书面通知，淮南矿业拟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现有

总股本

1,217,647,994

股为计算基数，在原定的股份增持计划期间（即自首次增持日

2011

年

12

月

19

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以自身名义或委托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总股

本变动前已增持部分股份）。 详情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2－022

号公告。

（三）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上海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本公司股份，交易均价为

8.2838

元

/

股，累计投入金额约

3120.05

万元，累计增持本公司股

份

3,766,445

股，占公司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

1,046,805,170

股的

0.360%

，未超过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前总股本的

2%

；并且，该增持股份总数占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217,647,994

股的

0.309%

，未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

。淮南矿业及增持人在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本次股份增持的信息披露

1

、

2011

年

12

月

19

日， 淮南矿业委托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并于同日将增持情况通知本公司。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该公告详细披露了淮南矿业通过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资产管理公

司首次增持的具体情况，并披露了后续增持计划。

2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芜湖

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股份有关事宜的

公告》，公告披露

: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9

日下午

18:00

接淮南矿业通知

,

淮南矿业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6

日召开二届六十三次董事会，决定对上海资产管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5

亿元，用于持

有本公司股份。

3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芜湖

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继续执行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披露

: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接控股股东淮南矿业书面通知，淮南矿业拟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现有总股

本

1,217,647,994

股为计算基数，在原定的股份增持计划期间（即自首次增持日

2011

年

12

月

19

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以自身名义或委托其全资子公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总股本变动

前已增持部分股份）。

四、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淮南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即自本次股份增

持期间最后一笔增持完成日即

2012

年

10

月

17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并将继续认真履行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淮南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未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亦严格履行了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过程及结果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增持人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具备本次股份增

持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份增持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提出豁免要约收

购义务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

情形；增持人已就本次股份增持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份增持符合《证

券法》、《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9

日

附件：《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61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3

年

1

月

7

日复牌。

公司争取在

2013

年

1

月

7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

申请公司股票复牌。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将根据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

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恢复

交易。

根据相关规定，若公司在延期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或公司申请延期

复牌后仍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及时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公司股票复牌，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原因，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